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
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

区直各部门，各镇、街道，中央、省、市属驻区单位，区属国有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企业冲击新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创新，支持企业做优主业、做大规模、做强实力，成为服务高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创新的骨干力量，现就推动高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
全力抓住当前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等重大机遇，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对于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把加快企业挂牌上市作为全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增强区域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优化服务环境，大力培育上市资源，加快股份制企业进入境内外、场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集聚要素、整合资源、提升产业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二、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
    （一）支持企业上市融资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赴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培育计划，推动一批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较强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外地优质上市公司迁入高区，打造上市公司“高区板块”。 
1.对拟境内上市的企业（不包含北京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工作实施进程分阶段最高补助500万元。按照当前审核机制，拟上市企业在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完成报备并正式进入辅导期的，一次性补助不超过150万元；上市申报材料被正式受理的，一次性补助不超过150万元；上市成功的，一次性补助不超过200万元。
2.对拟境外上市的企业，经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证券交易所受理的，一次性补助不超过200万元；境外上市成功的，一次性补助不超过300万元。
3.对纳入冲击新目标监测统计的企业，在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包含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的，除享受上述政策外，一次性额外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4.在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融资的企业，在进入辅导、申报受理、成功上市三个阶段，一次性分别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5.企业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高区的，一次性补助不超过400万元。
（二）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工作
对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鼓励其到新三板和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蓝海股权交易中心等省内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发挥场外交易市场作用，推进企业多元化融资和规范发展。
1.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一次性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2.鼓励人才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乡村振兴企业在我省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和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不含展示性、托管性挂牌等），给予每家不超过5万元补助。
新三板挂牌企业实现上市，省内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转到新三板挂牌或公开发行上市的，按上述补助标准补足差额。
（三）支持企业开展持续资本运作
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股权融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开展持续资本运作，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1.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实施并购重组，并达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按实际发生的法律、财务等中介费用给予不超过25%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万元。
2.上市公司采取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等方式实施再融资，融资额不足10亿元，最高补助20万元；融资额达到10亿元（含）以上，最高补助50万元。融资额是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等方式融入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发行等费用后的融资净额，境外融资按照全部资金到账时的汇率折算成等值人民币。
3.对高区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等的非国有企业，按不超过实际融资额的1‰给予补助，每家企业每年补助额最高不超过25万元。
（四）鼓励股权投资业发展
对在高区依法登记注册新设的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管理、创业投资等机构，在履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手续后进行补助：
1.对公司制基金，实缴资本达到人民币3亿元（含）至5亿元的，按不超过实缴资本的0.4%给予补助；5亿元（含）至10亿元的，按不超过实缴资本的0.6%给予补助；10亿元（含）以上的，按不超过实缴资本的0.75%给予补助，补助额度最高1000万元。
对合伙制基金，实缴资本达到人民币5亿元（含）至10亿元的，按不超过实缴资本的0.25%给予补助；10亿元（含）以上的，按不超过实缴资本的0.4%给予补助，补助额度最高1000万元。
2.基金管理机构所管理的基金投资高区非上市企业期限满2年、投资金额5000万元（含）以上的，按不超过投资金额的0.5%给予补助，补助额度最高250万元。补助资金由基金管理机构与其管理的基金各按50%的比例分配。
3.基金所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在高区证券营业机构托管并通过证券交易卖出、协议转让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减持的，按不超过减持限售股形成地方经济贡献的45%给予补助。
4.自基金对外投资通过并购、IPO、股权回购等方式退出的当年起，按照其投资收益形成的地方经济贡献，给予前三年不超过35%、后两年不超过25%的补助。
5.享受补助政策的基金管理机构和基金应承诺自享受政策之日起5年内不迁离高区，期间确需迁离的，应及时退回所享受的补助资金。政府或国有企业出资部分及其规定的返投部分不纳入基金管理机构、基金补助范围。
上述补助资金申请程序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区财政金融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由区财政金融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报区管委批准。
自2021年5月1日起，企业已启动上市挂牌程序的，区级补助部分按照本意见执行。
三、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要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培育等方面的总体目标、工作计划等，明确具体措施，细化分解任务，确保工作成效。建立数据分析、事务协调解决等机制，切实加强企业上市挂牌的指导、协调、服务工作。各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责，提高服务水平，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企业上市挂牌工作。
（二）强化资金支持。设立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用于推进企业直接融资的各项补助以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的辅导、培训、宣传和推介等。预算安排的产业发展、技术改造、技术开发等专项资金，以及政府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等，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拟上市、挂牌企业。
（三）完善企业资源库。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后备企业资源库建设，筛选一批有上市挂牌意向、主营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增长潜力的企业入库，实行动态管理，形成分层有序、梯次递进的工作格局。
（四）增强责任意识。享受区管委扶持的企业，在引进中介、投资者、制定挂牌上市计划、股改、提报材料及其它挂牌上市相关节点要及时向区财政金融局进行报告、沟通和备案。企业申请政策支持和补助资金应遵循诚信原则，如有弄虚作假骗取政策支持和补助资金的，将予以追缴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本意见由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区财政金融局负责组织实施。本意见自2022年7月15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7月14日。区管委此前出台的鼓励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7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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